
 

高级搜索 收藏本站 

网站地图 RSS订阅 

首页 名家博览 学术视野 随笔杂谈 资料目录 课程建设 书讯影讯 动态要闻 青年园地 关于我们

    智能模糊搜索 热门关键字：  校际选修  自我介绍  女性  李玲  罗克凌 

当前位置 :| 主页>学术视野>张李玺> 

一个神话的破灭: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 
来源： 作者：张李玺 时间：2008-10-04 Tag： 点击： 

保持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几乎是现代社会每个人对职业妇女的共同期望。能否做到,或者如何做到是一

个方面的问题,但另一个方面,实际上涉及到这样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那就是:家庭责任究竟是谁的? 从

1975 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世妇会) 开始,经过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妇女十

年中期会议”(第二次世妇会) ,内罗毕的“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第三次世妇会) ,

直到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妇会,对两性共同分担家庭责任问题都十分关注。先后提出,要“采

取一切适当和特别措施改变男子和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传统任务,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实现男女充分

的平等”①、“鼓励妇女和男子分担父母责任和家务、男女共同享有育儿假”、“ 国家财富的计算要考

虑妇女们从事无偿劳动的时间及其创造的价值”②等目标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涉及到家务劳动社会化、有

偿化和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夫妻伙伴关系等内容。 

     在联合国妇女十年特别是’95 世妇会后,各国政府对此都十分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委

内瑞拉,经过各方努力,成功地通过了宪法第88 条———承认家务劳动是一项能带来附加值、社会福利与

健康的经济活动,家庭妇女应该得到社会安全保障。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

提出的目标任务,参照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和第四次世妇会通过的有关文件,结合我国妇女儿童发展的

实际,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 —2000 年)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领导下,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纲要实施顺利,成效显著,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

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实现。之后,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执行成果报告》,于2000 年6 月和12 月提交联合国23 届妇女问题特别会

议,体现了我国政府认真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2001 —2010 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实

践新千年国际社会提出的妇女儿童行动计划,促进妇女儿童的持续发展, 又颁布出台了《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2001 —2010 年) 》。在以上两个纲要中,先后提出提倡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推进托

幼事业和家务劳动服务事业,进一步减轻职业妇女的家务负担,并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

原则和将性别问题纳入决策主流。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进行的两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公

布的统计结果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高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的显著进步。 

      回顾十年来在婚姻和家庭领域中的研究,内容涉及到生育、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法制、婚姻家庭道

德、婚姻质量、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妇女的家庭地位是本世纪研究婚姻家庭

问题的一个特点。许多学者认为,在不能否认妇女的家庭地位同过去相比确实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也不

能否认男权中心和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仍然左右着婚姻权力关系。[1 ] 

      许多国内外研究婚姻家庭的专家发现,在对婚姻的感受上,两性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简单说,丈夫的对

婚姻的满意度要高于妻子。尽管对这个结果的解释很多,但有一点,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注意到了,那就是女

性婚后,或者说在家庭生活中过多遭遇到多种角色的冲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角色冲突的原因不仅

仅与角色的数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社会文化对不同角色的期望、传统观念与新的生活价值观的冲突、

对婚姻生活中不同的感受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等问题有关。例如家务分工的问题,不是一个你干多我干少的

数量上的问题,它也涉及到一个公平的问题,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一个角色期望的问题,一个权力平衡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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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 ] [3 ] 

     很多学者还注意到,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女性和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把女性同家庭的责任联系

在一起。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些数字:女性的工作时间是全球工作时间的67 %;女性的收入只占全球总收入

的10 %;女性占世界文盲总数的2P3 ; 女性只拥有世界上1 %的财富;近六成的女企业家要照顾家庭成

员;1P3 以上的女企业家要从事全部家务劳动;50 %以上的女企业家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 小时以上。

[4 ]

     在家庭责任的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将家务劳动视为“妻子的工作”或“适合妇女做的工作”并非理所

当然,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社会事实,认为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关系与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

位有关,而这种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又与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有关,在考察和研究家庭责任

的问题时,应当将家庭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脉络中考察,不能忽视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关系和社会

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关联。[5 ] 可以说,自’95 世妇会以来,在中国当代婚姻家庭的研究领域中,对社

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的关系关注,

对家庭责任和两性关系的关注。研究的问题、对原因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对策也都十分注重社会两性关系

的发展脉络。 

     虽然家庭责任的问题只是婚姻家庭研究中的其中一个问题,但众所周知“,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

原则,在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中国人的家族制度中,得以完全的支持和保护,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期望、态

度以及行为的评价也都局限于这个模式之中。因此,将家庭责任有意无意确定给妇女,单方面将保持婚姻

与事业间的平衡责任交给妇女,不仅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家庭责任究竟是谁的? 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无疑也会影响相应的社会政策。这也是’95 世妇会以

来该领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学者们认为,在动员妇女离开家庭参加有报酬的社会工作的同时,不能忽视

男女两性在家庭角色中的重新安置这一问题。如果在家庭中和人们的观念里,未能彻底改变“男主外、女

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不鼓励男性走进家庭承担家庭责任,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在“男尊女卑”这

一两性关系之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这将成为日后在社会中全面推行男女平等政策的主要

障碍之一。 

     而这一分工模式的延续,无疑给妇女带来不少麻烦,对她们来说,由于就业上的无选择———“主外”

(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原因使妇女必须走出家庭) 和操持家务的无选择———“主内”(“男主外、女主

内”的分工模式和对妻子的角色期望使妇女不得不扮演主持家务的角色) ,在这两个层面同时无选择的情

况下,势必给妻子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如果认为女性应对家庭负责,也会将一些本应公共领域关注的问

题“私”化了,例如,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缺乏公共资源的合理的再分配,使得养儿防老成为重

要的替补措施,家庭养老实际上更多是给女性增加了负担。还有托幼问题,家务劳动问题等等,也都由于女

性“主内”的责任,更增加了她们负担。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一家庭责任模式,是使

得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人说,保持家庭与工作间的平衡是女性可以作出的选

择,这只是一个神话,因为社会并没有给女性这样一个可选择的空间,家庭制度和女性的家庭责任已经被结

构化了。而一旦家庭责任和分工与性别联系在了一起,并被制度化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居

于从属地位。[5 ] 

     事实上,把婚姻和家庭同女人联系在一起,把事业和成功留给了男性这种格局,不仅仅给女性,特别是职

业女性带来了冲突和压力,实际上给男性也带来了压力和负担,在女性的家庭责任被性别分工结构化了的

同时,男性也同样受到了这种责任的约束和评价。同时,从事婚姻家庭研究的学者们认为,不可忽视“性别

分工”在两性关系建构的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性别关系和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性别分工模式(家

务分工) 既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又与现代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性别关系相互作用。纵观十年

来有关的研究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不仅在观念上和实际生

活中影响着妇女地位,同时也制约了男性的发展。家庭责任是双方的,婚姻家庭的幸福应该建立在两性平

等和谐发展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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